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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18                           证券简称：丹邦科技                           公告编号：2014-024 

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

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丹邦科技 股票代码 00261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莫珊洁 无 

电话 0755-26511518、26981518 无 

传真 0755-26981518-8518 无 

电子信箱 msj@danbang.com 无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62,314,757.73 118,093,183.53 37.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7,881,507.92 20,489,018.34 36.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3,558,047.83 15,552,625.30 51.4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1,526,115.43 65,062,475.27 -148.4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 0.13 15.3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5 0.13 15.3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83% 2.30% -0.47%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2,062,135,912.01 2,037,618,325.93 1.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532,876,598.59 1,509,489,480.66 1.55% 

（2）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7,776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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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状态 数量 

深圳丹邦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0.03% 73,116,000 73,116,000   

深圳市丹侬科

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1.83% 21,600,000 21,600,000   

中国银行－嘉

实主题精选混

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3.22% 5,875,035 0   

全国社保基金

一零一组合 
其他 3.19% 5,817,787 3,000,000   

中海恒实业发

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00% 3,660,301 0   

常州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64% 3,000,000 3,000,000   

平安大华基金

－平安银行－

平安信托－平

安财富＊创赢

一期 64 号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1.64% 3,000,000 3,000,000   

财通基金－平

安银行－平安

信托－平安财

富＊创赢一期

63 号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其他 1.64% 3,000,000 3,000,000   

云南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瑞

滙 2 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其他 1.56% 2,844,462 0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广发小

盘成长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10% 2,000,000 2,000,000   

全国社保基金

一一五组合 
其他 1.10% 2,000,000 2,00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1、控股股东深圳丹邦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刘萍与深圳市丹侬科技有限公司法人代

表刘文魁为叔侄关系；2、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广发小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和全国

社保基金一一五组合均由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3、除此之外,未知其他上述股东之

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

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前十大股东中，中海恒实业发展有限公司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数量为

3,660,301 股；陈学林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数量为 1,312,536 股；王玥人通

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数量为 143,706 股，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数量为 1,117,505 股；温少欣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数量为 839,500 股；曾保

清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数量为 829,634 股；于三保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

有本公司股票数量为 828,000 股。  

（3）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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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4年上半年，公司按计划完成了经营目标，首发募投项目产能逐步释放， PI膜项目建设有序推进，公司一方面致力于

产品创新和技术创新，持续强化公司的技术领先优势，另一方面加大开拓国内外市场，销售收入达到了预期的增长目标，产

销继续保持增长态势。 

报告期内，公司各项业务发展稳定，实现营业收入162,314,757.73元，同比增长37.45%；实现利润总额36,159,406.75元，

同比增长46.9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7,881,507.92元，同比增长36.08%。截止报告期末，公司资产总额

2,062,135,912.01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1,532,876,598.59元，资产负债率25.67%，经营活动中产生现金流量净额

-31,526,115.43元。整体情况说明公司资产质量较好，财务状况良好，经营活动向着健康轨道发展。 

 

2014年上半年，公司紧紧围绕战略和经营计划开展了各项工作。 

1）大力推进首发募投项目产能释放 

    首发募投项目已于2013年第四季度正式投产。报告期内，公司管理层进一步加强市场开拓工作，保证新增产能的订

单需求；同时强化内部规范管理，增加生产员工，加强员工培训，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使首发募投项目产能有序释放。 

2）积极推动PI膜项目建设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积极推动PI膜项目的建设工作，基础建设、设备采购等工作有序开展，为2015年5月31日能顺利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态奠定了基础。 

3）注重技术研发，保持先进性 

公司继续研究和完善导入的自动化设备及制程管理，特别是双面板的Roll To Roll制造技术，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及良

品率。公司进一步提高在柔性材料、高密度线路及三维柔性封装等领域的技术水平，持续保持公司在业内的技术领先优势，

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4）完善内控建设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按照《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自身实际情况，按照已经建立的一系列公司管理制度，涵

盖经营决策、财务管理、信息披露、内控监督等各方面，严格执行，不断完善公司的内部控制管理，使公司内控建设保持了

较好的状态。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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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刘萍 

                                                                                       2014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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